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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▲观念的转变要从一些地区、部门领导开始，领导者决策的科学与否往往对环境保护起着决定
性作用  
    ▲广大民众的理解和广泛参与对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也很重要，要使民众了解环境问题，参与
监督，参与决策和立法  
    “十一五”规划建议将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则提出来，这符合中国国情，顺应时
代要求，反映人民的心愿，指出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出路。 

    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的各种开发建设活动，循环利用资源的生产和消费方式，符合生态条件
的生产力布局，少污染、低损耗的产业结构，无污染和低污染的技术、工艺和产品，环境友好型企
业，绿色社区等都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。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。 

    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要落在实处，解决人们的认识问题最为关键。要向污染的源头控制思路转
变，传统的环境保护主要采取末端治理措施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，环境问题不仅没有解决
反而越来越严重，所以这个模式必须转变；向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观念的转变要从一些地区、部门
领导的思想认识上开始，领导者决策的科学与否往往对环境保护起着决定性作用，可能会给资源、
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变化；要提高公众对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认识，使公众参与进来。广大民众的理
解和广泛参与对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也很重要，要使民众了解环境问题，参与监督，参与决策和立
法。 

    其次，要健全立法体系。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，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进展较快，制订了土
地资源法、森林法、草原法、水资源法等自然保护类法律，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法、水污染防治法、
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污染防治类法律。此外还制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法、清洁生产促进法、农业转
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、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、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等环保行政法规，已形
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。但我国的环保法律体系存在可操作性、功能性不强的问题，
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中，建议国家首先要通过立法定期地公布强制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、
产品及技术路线，从而在一定的时期内逐步使落后的生产技术向高新技术、工艺和路线转化。 

    第三，国家还要给予企业相应的政策和资金支持，使这些企业有能力淘汰落后的技术工艺，进
行技术升级和换代，从而实现低投入、低消耗、低排放和高效益，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，减
少环境的污染。实际上，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中已有这样成功的实例。在行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当
中，还需要建立一系列与之配套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技术方法。（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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